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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时强调，要本着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体系。要着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

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统筹保护、利用、传承，坚持系统完整保护，既要保护单体建

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

南京拥有众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成为城市的文化印记。

近年来伴随着城镇化转型发展和城市更新的大力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的需求

也在快速增加。但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建筑多为木结构或木结构混合建筑，普遍存在耐

火等级较低、防火间距不足、火灾隐患多、消防设施不足等问题。推动历史文化街区

的活化利用，必须妥善平衡好建筑安全与保护利用之间的矛盾。新修订的《江苏省消

防条例》提出，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保护利用，设区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组织编制防火安全保障方案，作为管理的依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颁布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项目规

范》GB 55035-2023 提出，在不影响历史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应结合实际使用需求有效

提升历史建筑在消防安全、无障碍、节能等方面的性能。

本标准结合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特点研究火灾风险辨识、评价和防范技术，

排查梳理影响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建筑防火、火灾救援的关键因素，搭建消防安

全性能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量化评分确定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综合运用人防、物防、

技防等手段提升消防安全性能。相关防火加强技术措施可从《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及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防火加强措施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及本标准 “提升相关技

术”章节选取。本标准用于指导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防火安全保障

方案的制定和论证，旨在构建适用于历史建筑的“现状调查—评价打分—性能加强—

活化利用”技术路径，在确保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助力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更好开

展活化利用。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评价程序、评价内

容、提升技术、评价结果分级七个章节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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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标准规定了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开展消防安全性能评价的

基本程序、内容、方法、等级划分、提升技术及评价报告的编写。

1.0.2 本标准适用于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的单、多层建筑，不适合

上述项目中的高层建筑及地下建筑。

1.0.3 体现古都格局和城市风貌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风貌区、一般历史地段、

历史街巷、传统村落等历史地段保护利用项目可参照执行。

1.0.4 本标准用于指导未来拟实施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防火安全保

障方案的编制和论证，通过完善建筑防火、火灾救援、消防管理等措施，确保保护利

用项目的消防安全。对于已经投入使用的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鼓

励参照本标准开展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并根据评价的结果采取相应的防火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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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1 历史文化街区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

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①
。

2.0.2 历史建筑

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

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②
。

2.0.3 传统风貌建筑

除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外，具有一定建成历史、对历史地段整体风貌特征形

成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
③
。

2.0.4 历史建筑利用

根据其历史文化或建筑价值、特征、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综合考虑保护、研

究、展示等需求，延续原有功能或赋予其适宜的当代功能的各种行为。

2.0.5 防火控制区

结合自然边界、保护利用建设边界、城市道路、消防道路，或利用防火隔离带将

保护利用区域划分为占地面积不超过 20000m²的区块。

2.0.6 防火组团

为避免火灾蔓延，对于集中连片的建筑采用适宜措施分隔成若干独立成组的建筑

群。

2.0.7 防火隔离带

能在一定时间内起到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建筑或区域的隔离空间,该空间内不设置

任何固定可燃物，且除交通功能外不应有其它使用功能。

2.0.8 室外疏散集散区

建筑物室外保证人员疏散及消防救援的开敞空间，其面积不小于 169m²、短边不小

于 6m，该场所除用于人员疏散外，不得设置其它功能。

2.0.9 消防车道

保证一般消防车通行的消防道路。

2.0.10 小型消防车道

保证小型消防车通行的消防道路。

2.0.11 微型消防车道

保证消防摩托车通行的消防道路。

2.0.12 消防步道

保证手抬机动消防泵通行的消防道路。

2.0.13 《建规》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简称。

2.0.14 《指引》

①
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项。

②
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项。

③
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 第 2.0.11 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D%E5%8F%AF%E7%A7%BB%E5%8A%A8%E6%96%87%E7%89%A9/167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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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防火加强措施指引（试行）》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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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单位在开展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工作前，应对

建筑进行现场勘查与检测，对相关管理部门、建筑使用单位和个人进行充分调研，对

现场勘查、检测、调研情况做详细记录。

3.0.2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单位可委托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

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工作。

3.0.3 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工作应结合评价对象的消防安全状况，根据本标准的相关要

求和相关消防技术规范开展，必要时应进行消防检测，客观、科学评判各项指标。

3.0.4 评价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 现场勘查、检测及调研；

2 消防安全性能指标分析；

3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评价与确定；

4 提升措施与建议。

3.0.5 完成反映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建筑消防安全状况的数据和信息采集、指标评分

后，综合判定消防安全性能等级，按照附录编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建

筑）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包含附录 A-1、A-2、A-3 以及 B-1、B-2、B-3,

在避免对建筑本体及其格局风貌造成影响或者破坏的前提下，提出提升街区或建筑消

防安全性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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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程序

4.1 资料收集

4.1.1 建设单位应掌握的资料：

a) 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建筑的公布批次情况；

b) 依法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情况，包

括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操作人员消防培训、演练、持证上岗等情况；

c) 依法建立的专（兼）职消防救援队情况；

d) 经批复的国土空间规划、保护规划和保护图则等资料；

e)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的建筑测绘图纸，包括总体平面、建筑

平面及剖面等；

f) 消防设备设施的设置情况、竣工图纸；

g) 近期的消防设备设施检测报告及维修保养情况；

h) 各项消防管理制度、消防应急预案与演练、消防宣传与培训情况。

4.1.1 需要向有关主管部门调取的其他相关资料：

a) 所在地危险品生产、销售及运输情况；

b) 与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相关的流动及固定人口情况，包括人

口密度，流动性及其消防安全素质等；

c)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及周边地区消防救援力量配置情况；

d)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及周边地区道路建设和通行情况；

e)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及周边地区供配电设施、配电线路建设

和改造情况。

4.2 现场检查

4.2.1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建筑防火性能的测量与分析：

1 对建筑的建筑构件的可燃性、耐火等级进行检查与判断；

2 对建筑的防火分隔、防火间距、消防车道的设置进行检查与测量；

3 对建筑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的形式、宽度和数量等进行检查与测量。

4.2.2 火灾危险源观察与调查：

1 对建筑内固定及移动可燃物分布、堆积情况及燃烧特性等进行调查；

2 对建筑的明火使用情况，包括使用位置、时间、方式、用途、所采取安全措

施，进行现场勘查和调研；

3 对建筑内部及周边固定与移动火灾危险源等进行检查；

4 对建筑居民民俗习惯、节庆燃放烟花爆竹等习俗进行调查。

4.2.3 消防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功能测试：

1 对建筑消防设施的数量、外观、质量等进行现场抽样查看并记录结果；

2 对火灾探测、报警、灭火设施的功能进行现场测试并记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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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专业仪器对消防设施设备的容积、压力、扬程、流量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

现场测量；

4 对建筑消防水源，包括市政供水水源、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储水设施进行水

量、水压等参数的调查与测量。

4.2.4 消防安全管理检查：

1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内部及周边防火巡查、检查制度及相关

记录；

2 消防设施、器材的运行维护及保养记录；

3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以及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4 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4.3 对照判定

4.3.1 根据收集的资料、现场勘查调研情况，对照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标准各项指标，

按照本标准并结合相关消防技术规范逐项进行评分。

4.3.2 将各项指标的评分结果代入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标准模板（见附录 A），计算历史

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安全得分，根据评价结果分级，判定历史文

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安全性能等级。

4.4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评价结果，对评价对象主要的火灾风险因素，以及导致评价分值低于 80 分的

所有指标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提升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消防安全性

能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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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内容

5.1 一般规定

5.1.1 消防安全性能评价的范围应包括外围可能对评价区域内建筑存在影响的区域。

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应参考现行的消防技术法规，综合考虑历史

文化街区各项指标的实际完好情况，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给出相应分值，最

后按照各项指标归属及其权重，计算总的得分情况，评估标准详见附录 A《表 A-1 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性能基础评价分值体系》及《表 A-2 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性能加强措施对应加分值》，总分计算详见附录 A《表 A-3 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报告》。

5.1.2 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在进行评价时，应当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区域消防安全

属性进行合理评判，对该类历史文化街区不具备的评价项不扣分，对威胁历史文化街

区消防安全性能的项进行逐条扣分。

5.1.3 对于十分重要的历史建筑群或需要对历史建筑进行消防改造时，应对每一单体

建筑分别进行评价，出具每一单体建筑的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报告，评估标准详见附录 B

《表 B-1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消防安全性能基础评价分值体系》及《表 B-2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消防安全性能加强措施对应加分值》，总分计算详见附录 B

《表 B-3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报告》。

5.1.4 保护利用项目中防火组团的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可参照上述建筑单体的评价进

行。

5.2 区域消防安全性能评价

5.2.1 区域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共分 5 个类别，22 个指标项，评价标准详见表 A-1（附

录 1）。类别及指标如下：

5.2.2 类别 A:建筑防火特性指标

1 火灾控制：历史文化街区通过设置防火控制区以防止火灾的蔓延，根据防火控

制区占地面积大小来确定；

2 耐火特性：由历史文化街区内各类耐火等级建筑面积占比；

3 使用特性：历史文化街区内各类场所建筑面积占比；

4 室外疏散：各建筑或防火组团满足室外疏散安全的状态的面积占比；

5 防火间距：区域内各建筑或防火组团满足消防间距要求的建筑面积占比，消防

间距要求可按《指引》的措施来判断。

5.2.3 类别 B：消防安全设施指标

1 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外消火栓系统设置情况，以及该系统的水源、管网、水压

等是否完备；

2 消防控制室：设有火灾自动报警设备和消防控制设备，用于接收、显示、处理

火灾报警信号，控制相关消防设施的专门处所，根据是否需要设置消防控制室以及消

https://baike.so.com/doc/5909701-6122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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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制室是否能够正常使用来确定；

3 火灾自动报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有效性、维护情况；

4 电气线路：历史文化街区建筑内的电气线路使用情况，包括敷设方式、使用年

限、老化情况等安全性；

5 疏散指示：建筑物内疏散指示、应急照明等的配置及使用情况。

5.2.4 类别 C：火灾危险源控制指标

1 危险品控制：区域内建筑存放的危险品类型及储量情况；

2 明火控制：区域内建筑明火作业和使用情况，包括生活用火，生产用火，宗教

活动用火等；

3 附近场所安全性：保护利用区域周围 500m 内是否有加油站、加气站、化工

厂、固定烟花燃放等高度危险性场所；

4 防雷性能：建筑所在地雷电频率，以及建筑可能受雷击影响的构造情况；

5 森林防火：区域内存在较大面积森林灌木或气候干燥地区时，根据其面积占比

判断消防安全性能。

5.2.5 类别 D火灾救援条件指标

1 消防水源：包括市政给水、消防水池、天然水源等可作为消防水源，根据是否

有满足规范要求的消防水源以及其是否能保证正常使用的情况来确定；

2 消防站点：是否在区域周边城市消防站的辖区范围内来判断；

3 消防车道：改造片区内不同类型消防车道保护的建筑面积。

5.2.6 类别 E消防安全管理指标

1 消防安全制度建设：历史文化建筑单位内部的日常消防检查及有关整改意见的

落实情况以及消防设施的定期维保及日常维护频率；

2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物业管理模式及专职及兼职消防人员的配备情况；

3 消防安全宣传培训：保护利用区域管理方对区域内各单位消防安全宣传及培训

情况；

4 消防应急预案演练：保护利用区域管理方制定消防应急预案及开展演练情况。

5.3 建筑消防安全性能评价

5.3.1 建筑消防安全性能评价共分 5个类别，32 个指标项。

5.3.2 类别 A：建筑防火特性指标

1 耐火特性：保护利用建筑内各类耐火等级建筑面积占比之和；

2 使用特性，保护利用建筑内各类场所占比之和；

3 防火间距，保护利用建筑外围满足《指引》消防间距边长占比；

4 室外疏散：建筑安全出口至室外安全区域（满足室外疏散集散区条件的区域）

的最小距离；

5 安全出口：满足《建规》要求的安全出口数占比；

6 室内疏散宽度：满足《建规》安全疏散宽度要求的建筑面积占比；

7 室内疏散距离：满足《建规》安全疏散距离要求的建筑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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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火分隔：满足《建规》要求的防火分隔占比；

9 外墙装饰：外墙装饰材料各类燃烧性能材料面积占比之和；

10 室内装修：室内装修材料各类燃烧性能材料面积占比之和。

5.3.3 类别 B：消防安全设施指标

1 室外消火栓：室外消火栓系统设置情况，以及该系统的水源、管网、水压等是

否完备；

2 室内消火栓：室内消火栓系统设置情况；

3 灭火器：建筑灭火器设置情况；

4 自动喷水系统：自动喷水系统设置情况；

5 火灾自动报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有效性、维护情况；

6 电气线路：建筑内的电气线路使用情况，包括电气线路使用年限、老化情况、

敷设方式及安全性；

7 疏散指示：建筑物内疏散指示、应急照明等的配置及使用情况；

8 防烟系统：建筑内的防烟系统；

9 排烟系统：建筑内的排烟系统；

10 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设置情况以及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

11 其他系统：避雷设施、气体消防系统等设置及使用情况。

5.3.4 类别 C：火灾危险源控制指标

1 危险品控制：保护利用建筑内受存放的危险品类型及储量情况；

2 明火控制：建筑内使用明火区域的建筑面积占比；

3 附近场所安全性：保护利用建筑受附近存在的易燃、易爆场所影响的程度；

4 防雷性能：保护利用建筑内易受雷击影响的建筑面积占比。

5.3.5 类别 D：火灾救援条件指标

1 消防水源：是否有满足规范要求的消防水源以及是否能保证其正常使用的情

况；

2 消防站点：是否在建筑周边城市消防站的辖区范围内来判断；

3 消防车道：建筑周边不同类型的消防车通道情况。

5.3.6 类别 E：消防安全管理指标

1 消防安全制度建设：日常的消防安全巡查情况及消防设施维修情况；

2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物业管理模式及专职、兼职消防人员的配备情况；

3 消防安全宣传培训：保护利用建筑管理方对建筑内各单位消防安全宣传及培训

情况；

4 消防应急预案演练：保护利用建筑管理方制定消防应急预案及开展演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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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升相关技术

6.1 一般规定

6.1.1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中难以满足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时，可按《指

引》采取相关的防火提升技术，提高消防安全性能。

6.1.2 采用《指引》中防火加强措施后，保护利用区域或保护利用建筑的消防安全性

能评价状态发生变化的，需根据新的状态按附录表 A-1 及表 B-1 重新计算基础评价分

值。

6.1.3 采用下文中相关防火提升技术的，可根据所采用的提升相关技术的指标项，按

附录A《表A-2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性能加强措施对应加分值》及附录B

《表B-2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消防安全性能加强措施对应加分值》各种措施对应

的分值，直接加到基础评价总分中进行消防安全性能评判。

6.2 区域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

6.2.1 区域保护利用中，可直接赋予加分的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共分 2 个类别，11

个指标项。

6.2.2 类别：消防水系统

Ta-1 利用天然水源、地下水源、人工水池、水塔等作为消防备用水源，并采取

保障消防车安全取水与通行的技术措施；

Ta-2 历史文化街区周围、可通行消防车的街巷均匀布置室外消火栓系统，消火

栓间距不大于 60 米，消火栓保护半径不大于 75 米，室外消火栓附近宜配置室外消防

器材组合箱；

Ta-3 区域内消防水池、泵房统一管理；

Ta-4 区域内用于商业、展览、餐饮、旅馆等建筑均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Ta-5 高压细水雾移动车、细水雾涡扇炮、移动式水雾隔断、灭火机器人、室外

消防炮，无人机消防灭火弹等消防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

6.2.3 类别：消防电气

Ta-6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区域内所有建筑均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

Ta-7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火灾疏散照明系统，区域内所有建筑均设置火灾疏

散照明系统；

Ta-8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区域内所有建筑均设置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

Ta-9 区域内设置消防物联网系统；

Ta-10 街区内不小于 30%的建筑单体内所有出线回路均设置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

器；

Ta-11 街区内不小于 30%的建筑内整体采用 IT 系统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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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筑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

6.3.1 建筑保护利用中，直接赋分的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共分 2 个类别，7 个指标

项。

6.3.2 类别：消防水系统

Tb-1 总建筑面积小于 3000m
2
或每层建筑面积均小于 1500m

2
的商业、展览、餐

饮、旅馆建筑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Tb-2 餐厅建筑面积小于 1000 m
2
餐饮场所烹饪操作间排油烟罩和烹饪部位设置自

动灭火装置，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按严重危

险等级配置建筑灭火器；

Tb-3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各楼层配电间增设自动灭火装置。

6.3.3 类别：消防电气

Tb-4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建筑内所有场所均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

Tb-5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火灾疏散照明系统，建筑内所有场所均设置火灾疏

散照明系统；

Tb-6 建筑内所有出线回路均设置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

Tb-7 建筑内整体采用 IT 系统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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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价结果分级

7.0.1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安全性能等级分为Ⅰ、Ⅱ、Ⅲ三

级。消防安全性能评价评总分为 100 分，分值在 80 分及以上的为“Ⅰ级”，80 分以下

至 60 分的为“Ⅱ级”，60 分以下的为“Ⅲ级”。消防安全性能量化和特征描述见表

7.0.1，保护利用项目的安全状态需达到“Ⅰ级”后，可认定防火安全保障方案已达到

性能提升和火灾防控目标要求，按规定组织论证通过后，能够作为开展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及消

防监督检查的依据。

表 7.0.1 消防安全性能分级量化和特征描述
消防安全

性能等级
分值范围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特征描述

Ⅰ级 ≥80
消防安全性能高，火灾风险处于可接受的水平，该等级的保护利

用项目具备投入使用的条件。风险控制重在维护和管理。

Ⅱ级
＜80

≥60

消防安全性能中等，火灾风险尚处于可控制的水平，该等级的保

护利用项目不具备投入使用的条件。风险控制重在局部整改和加强管

理，使保护利用项目达到“Ⅰ级”后方可投入使用。

Ⅲ级 ＜60

消防安全性能低，火灾风险处于较难控制的水平，该等级的保护

利用项目不具备投入使用的条件。应当采取全面的措施对建筑的设

计、主动防火设施进行完善，加强对危险源的管控、增强消防管理和

救援力量，使保护利用项目达到“Ⅰ级”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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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5907.1 消防基本术语第一部分

GB/T 5907.2 消防基本术语第二部分

GB/T 50357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1427 自动跟踪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 55031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A 498 厨房设备灭火装置

GA 602 干粉灭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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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表A-1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性能基础评价分值体系（总分100分）

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A

建筑防火

性能

(24 分)

A-1 火灾控制 4%

火灾控制分值 SA-1：

设置防火控制区面积≤10000 平米： 100 分

设置防火控制区面积≤20000 平米： 75 分

设置防火控制区面积≤30000 平米： 25 分

未设置防火控制区： 0 分

最终分值：

SA-1*0.04

通过防火控制区的设置来控制

火灾发生时火灾的蔓延，详见

《指引》5.1

A-2 耐火特性 5%

保护利用区域内各类耐火等级建筑面积占比：

A2：耐火等级系数。

建筑耐火等级为一、二级： A2=1.0

建筑耐火等级为三级： A2=0.6

建筑耐火等级为四级： A2=0.2

耐火特性分值 SA-2=∑（各类耐火等级建筑面积*A2/保护

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2*0.05

A-3 使用特性 5%

各类场所占比之和，场所系数 A3 取值如下：

民用建筑：

居住场所： A3=1.0

除人员密集场所之外的其它公共场所： A3=1.0

除公众聚集场所之外的人员密集场所： A3=0.8

除公共娱乐场所之外的公众聚集场所： A3=0.6

除歌舞娱乐场所之外的公共娱乐场所： A3=0.4

歌舞娱乐场所： A3=0.2

厂房及仓库：

戊类厂房及库房： A3=1.0

丁类厂房及库房： A3=0.8

丙 2 类厂房及库房： A3=0.2

丙 1 类厂房及库方： A3=0.1

甲、乙类厂房及库房： A3=0.0

使用特性分值 SA-3=∑（各场所建筑面积*A3）/保护利用

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3*0.05

指标评分标准中“各场所建筑

面积”为保护利用建筑内某一

类场所的建筑面积，场所系数

取值为该类型场所对应的 A3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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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A

建筑防火

性能

(24 分)

A-4 室外疏散 5%

各建筑或防火组团满足室外疏散安全的状态及面积占比：

建筑或防火组团对外安全出口数为：N1，至室外疏散集散区

小于 60 米的对外安全出口数为：N2，室外疏散安全状态系

数：A4=N2/N1

室外疏散分值 SA-4=∑（各建筑或防火组团面积*A4）/保

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4*0.05

“室外疏散集散区”相关要求

详见《指引》5.4；本标准

中，其短边宽度不应小于 6m

A-5 防火间距 5%

各建筑或防火组团满足防火安全间距的状态及面积占比：

建筑或防火组团消防间距状态系数：A5

建筑或组团四边消防间距均满足《指引》： A5=1.00

建筑或组团三边消防间距均满足《指引》： A5=0.75

建筑或组团三边消防间距均满足《指引》： A5=0.50

建筑或组团一边消防间距均满足《指引》： A5=0.25

建筑或组团四边消防间距均不满足《指引》： A5=0.00

防火间距分值 SA-5=∑（各建筑或防火组团面积*A5）/保护利

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5*0.05

圆形及异性建筑 A5 值可按满

足《指引》间距要求的边长占

比来取值。如：异性建筑各边

长总和为 L1，满足《指引》

间距要求的边长之和为 L2，

A5=L2/L1

B

消防安全

设施

(24 分)

B-1

★

室外

消火栓
6%

室外消火栓分值 SB-1：

室外消火栓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有室外消火栓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应设室外消火栓而未设置室外消火栓： 0 分

最终分值：

SB-1*0.06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指标评分标准中“有室外消火

栓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指室外消火栓系统能满足基本

使用功能，但存在一般缺陷。

如存在室外消火栓无水、消火

栓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等重大缺

陷，该系统等同于未设置。

B-2
消防

控制室
5%

消防控制室分值 SB-2：

消防控制室设置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有消防控制室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按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但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 0 分

最终分值：

SB-2*0.05



16

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B

消防安全

设施

(24 分)

B-3

★
火灾报警 5%

火灾自动报警分值 SB-3：

火灾自动报警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而未设置的： 0 分

最终分值：

SB-3*0.05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指标评分标准中“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

的”，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能

满足基本使用功能，如存在不

能正常发挥作用的现象，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等同于未设置

B-4 电气线路 4%

电气线路分值 SB-4：

电气线路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仅供电负荷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仅配电线路未按标准范敷设或保护的： 50 分

电气线路均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0 分

最终分值：

SB-4*0.04

B-5 疏散指示 4%

疏散指示分值 SB-5：

疏散指示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有疏散指示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按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但未设置疏散指示的： 0 分

最终分值：

SB-5*0.04

C

火灾危险

源控制

(18 分)

C-1

★

危险品

控制
6%

危险品控制分值 SC-1：

根据区域内存放的危险品类型及储量判断消防安全性能：

危险品控制值=（1-C1*V1*2）*100

其中：C1 为危险品系数，

《建规》中为甲 3、4 项的： C1=5.00

《建规》中为甲 1、2、5、6项的： C1=2.00

《建规》中为乙 1、3、4 项的： C1=0.50

《建规》中为乙 2、5、6 项的： C1=0.25

V1 为危险品体积，单位：立方米（m³）

注：计算结果为负值时，按“0”分取值。

最终分值：

SC-1*0.06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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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C

火灾危险

源控制

(18 分)

C-2 明火控制 4%

根据区域内使用明火房间的建筑面积占比，判断消防安全性

能：

明火控制分值 SC-2=（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使用明火房间

的总建筑面积*2）/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根据区域内使用明火房间及状态的建筑面积占比，判断消防

安全性能：

C2:明火使用系数：

1）当明火使用区域满足《建规》的防火隔离要求时，

C2=0.5；

2）满足上述条件、且满足《建规》相应的自动喷水及排

风要求时，C2=0.2

3）上述两条之外情况，C2=1.0

明火控制分值 SC-2=（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使用明

火房间的建筑面积*5*C2））/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C-2*0.04

计算结果为负值时，按“0”

分取值

C-3
附近场所

安全性
3%

根据受区域附近存在的易燃、易爆场所影响的区域内建筑的

面积，判断消防安全性能：

附近场所安全性分值 SC-3=（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受附近

存在的易燃、易爆场所影响的建筑面积）/保护利用建筑总面

积*100

最终分值：

SC-3*0.03

C-4 防雷性能 3%

保护利用区域内防雷设施满足《建规》要求的建筑面积占

比：

防雷性能分值 SC-4=（防雷设施满足《建规》要求的建筑

面积/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C-4*0.03

C-5 森林防火 2%

森林防火分值 SC-5：

当保护利用区域内存在的较大面积森林灌木或气候干燥地区

时，根据其面积占比判断消防安全性能：

森林防火值 SC-5=（保护利用区域用地面积-保护利用区域

内较大面积森林灌木或气候干燥地区面积*2）/保护利用区域

用地面积*100

最终分值：

SC-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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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D

消防救援

条件

(16 分)

D-1

★
消防水源 6%

消防水源分值 SD-1：

消防水源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有消防水池但水量不能保证正常使用： 50 分

未设置消防水池、又无可利用消防水源： 0 分

最终分值：

SD-1*0.06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D-2 消防站点 5%

消防站点分值 SD-2：

以区域周边城市消防站为圆心

在其辖区范围内： 100 分

在其辖区范围外： 0 分

最终分值：

SD-2*0.05

D-3 消防车道 5%

消防车道分值 SD-3：

保护利用区域内满足《指引》消防车道要求的建筑面积占

比：

消防车道分值=∑（满足《指引》消防车道要求的建筑面

积）/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D-3*0.05

E

消防安全

管理

(18 分)

E-1
消防安全

制度建设
6%

消防安全制度建设分值 SE-1：

根据改造区域日常消防安全巡查制度建设完善情况评分：

保持日常消防安全巡查并对消防设施及时维修的： 100 分

有安全巡查及设施维修，但未满足相关时间要求： 50 分

无日常消防安全巡查以及及时的消防设施维修： 0 分

最终分值：

SE-1*0.06

E-2

★

消防安全

管理组织
6%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 SE-2：

根据改造区域消防安全管理组织建设完善情况评分：

配备专兼职消防人员，建立明确消防责任制的： 100 分

配备的专兼职消防人员不足，或责任制不明确： 50 分

未配备专兼职消防人员，或未建立消防责任制： 0 分

最终分值：

SE-2*0.06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E-3
消防安全

宣传培训
3%

消防安全宣传培训 SE-3：

根据改造区域管理方对区域内各单位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员情

况评分：

有健全的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制度： 100 分

有消防安全宣传及培训但不全面： 50 分

无消防安全宣传及培训记录： 0 分

最终分值：

SE-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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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E-4
消防应急

预案演练
3%

消防应急预案演练 SE-4：

根据改造区域管理方制定消防应急预案及开展演练情况进行

评分：

有消防应急预案并开展过演练的： 100 分

消防应急预案内容不完备或缺乏演练： 50 分

无消防应急预案的： 0 分

最终分值：

SE-4*0.03

表A-1说明：

1、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现状以及方案的消防安全性能可根据本表进行评价；

2、本表“指标评分标准”栏中，同一分值栏中的分值，在评价计分时仅能取其中一个分值，不能累计；

3、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中采取了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后影响指标评分结果的，可将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产生变化的数据带入相应“指标评分

标准”栏中重新计算分值，“指标评分标准”栏最终分值不应大于100分；

4、指标项中带有★者分值计算为0分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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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性能加强措施对应加分值（最高可加12分）

类别 指标项 防火加强措施 分值 备注

消防水

系统

Ta-1
利用天然水源、地下水源、人工水池、水塔等作为消防备用水源，并采取保障消

防车安全取水与通行的技术措施。
1.5

Ta-2

历史文化街区周围、可通行消防车的街巷均匀布置室外消火栓系统，消火栓间距

不大于60米，消火栓保护半径不大于75米,室外消火栓附近宜配置室外消防器材

组合箱。

1.5

Ta-3 区域内消防水池、泵房统一管理。 2

Ta-4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区域内所有商业、展览、餐饮、旅馆

等建筑均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

Ta-5
高压细水雾移动车、细水雾涡扇炮、移动式水雾隔断、灭火机器人、室外消防

炮，无人机消防灭火弹等消防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
2

消防电气

Ta-6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区域内所有建筑均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
2

Ta-7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火灾疏散照明系统，区域内所有建筑均设置火灾疏散照明

系统。
1

Ta-8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区域内所有建筑均设置电气火灾监控

系统。
1

Ta-9 区域内设置消防物联网系统。 1

Ta-10 街区内不小于30%的建筑单体内所有出线回路均设置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 2

Ta-11 街区内不小于30%的建筑内整体采用IT系统供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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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报告（总分 100 分）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规模

项目地点 项目性质 项目阶段

类 别 A 建筑防火特性（满分 24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A-1 火灾控制 4%

A-2 耐火特性 5%

A-3 使用特性 5%

A-4 室外疏散 5%

A-5 防火间距 5%

类 别 B 消防安全设施（满分 24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B-1

★
室外消火栓 6%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B-2 消防控制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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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
火灾报警 5%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B-4 电气线路 4%

B-5 疏散指示 4%

类 别 C 火灾危险源控制（满分 18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C-1
★

危险品控制 6%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C-2 明火控制 4%

C-3
附近场所

安全性
3%

C-4 防雷性能 3%

C-5 森林防火 2%

类 别 D 消防救援条件（满分 16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D-1
★

消防水源 6%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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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消防站点 5%

D-3 消防车道 5%

类 别 E 消防安全管理（满分 18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E-1
消防安全

制度建设
6%

E-2
★

消防安全

管理组织
6%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E-3
消防安全

宣传培训
3%

E-4
消防应急

预案演练
3%

类 别 Ta 加强措施加分（满分 12 分） 得 分

指标项 加分措施 单项加分

Ta-1

Ta-2

Ta-3

T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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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5

Ta-6

Ta-7

Ta-8

Ta-9

Ta-10

Ta-11

安全性能

总分

基础评价

得分

加强措施

加分

消防安全

状态

继续提升

建议

表A-3说明：

1、本表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区域依据表 A-1 进行消防安全性能的结果记录；

2、“指标评分”栏中可注明计算过程，例：A-2 指标评分=(3000*1.0+4000*0.6+2500*0.2) *100/9500=62.11；（其中：3000 为一、二级耐火等级的

建筑面积，4000 为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面积，2500 为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面积，9500 为保护利用区域内建筑总面积。）

3、本表“单项分值”为“指标评分”乘“权重”；

4、“指标项”中带有★者的“指标评分”分值为“0”分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级。

5、本表中，各类别的“得分”为该类别的“单项分值”之和；

6、本表中“安全性能总分”为“基础评价得分”与“加强措施加分”之和；“安全水平总分”的分值大于100时按100取值；

7、“提升措施得分”中的取值，根据所采取的加强措施，按表A-2取值，加分大于12时按12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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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表B-1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消防安全性能基础评价分值体系（总分100分）

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A

建筑防火

性能

(34 分)

A-1 耐火特性 4%

保护利用区域内各类耐火等级建筑面积占比：

A1：耐火等级系数。

建筑耐火等级为一、二级： A1=1.0

建筑耐火等级为三级： A1=0.6

建筑耐火等级为四级： A1=0.2

耐火特性分值 SA-1=∑（各类耐火等级建筑面积*A1/保护

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1*0.04

A-2 使用特性 4%

各类场所占比之和：

场所系数 A2 各类场所取值：

民用建筑：

居住场所： A2=1.0

除人员密集场所之外的其它公共场所： A2=1.0

除公众聚集场所之外的人员密集场所： A2=0.8

除公共娱乐场所之外的公众聚集场所： A2=0.6

除歌舞娱乐场所之外的公共娱乐场所： A2=0.4

歌舞娱乐场所： A2=0.2

厂房及仓库：

戊类厂房及库房： A2=1.0

丁类厂房及库房： A2=0.8

丙 2 类厂房及库房： A2=0.2

丙 1 类厂房及库房： A2=0.1

甲、乙类厂房及库房： A2=0.0

使用特性分值 SA-2=∑（场所建筑面积*A2/保护利用建筑

总面积）*100

注：上面公式中“场所建筑面积”为保护利用建筑内某一类

场所的建筑面积，A2 的取值为该类型场所对应的 A2 值。

最终分值：

SA-2*0.04

A-3 防火间距 4%
满足《指引》消防间距边长占比：

防火间距分值 SA-3=（满足《指引》消防间距的建筑外围

最终分值：

SA-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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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A

建筑防火

性能

(34 分)

边长/建筑外围总边长）*100

A-4 室外疏散 3%

满足距室外疏散集散区不大于 60m 的对外安全出口数目的占

比：

室外疏散分值 SA-4=满足距室外疏散集散区不大于 60m 的

对外安全出口数/对外安全出口总数*100

最终分值：

SA-4*0.03

“室外疏散集散区”相关要求

详见《指引》5.4；本标准

中，其短边宽度不应小于 6m

A-5 安全出口 3%

满足《建规》安全出口数要求的建筑面积占比：

安全出口分值 SA-5=∑（满足《建规》安全出口数要求的

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保护利用建筑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5*0.03

A-6
室内疏散

宽度
3%

满足《建规》安全疏散宽度要求的建筑面积占比：

室内疏散宽度分值 SA-6=∑（满足《建规》疏散宽度要求

的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6*0.03

A-7
室内疏散

距离
3%

满足《建规》安全疏散距离要求的建筑面积占比：

室内疏散距离分值 SA-7=∑（满足《建规》安全疏散距离

要求的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7*0.03

A-8 防火分隔 3%

满足《建规》防火分隔要求的建筑面积占比：

防火分隔分值 SA-8=∑（满足《建规》防火分隔要求的防

火分区建筑面积）/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A-8*0.03

A-9 外墙装饰 3%

外墙装饰材料各类燃烧性能材料占比：

A9：外墙燃烧性能系数；

外墙装饰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 A9=1.0

外墙装饰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为 B1 级： A9=0.6

外墙装饰材料各烧性能等级低于 B1 级： A9=0.0

外墙装饰分值 SA-9=∑（各类燃烧性能等级材料面积

*A9）/外墙装饰总面积*100

注：外墙如有保温，燃烧性能等级按保温材料的等级。

最终分值：

SA-9*0.03

A-10 室内装修 4%
室内装修材料各类燃烧性能材料占比：

A10：室内装修燃烧性能系数；

最终分值：

SA-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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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A

建筑防火

性能

(34 分)

室内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 A10=1.0

室内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为 B1 级： A10=0.6

室内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为 B2 级： A10=0.2

室内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低于 B2 级： A10=0.0

室内装修分值 SA-10=∑（各类燃烧性能材料面积/室内装

修面积*A10*100）

B

消防安全

设施

(32 分)

B-1

★

室外

消火栓
4%

室外消火栓分值 SB-1：

室外消火栓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有室外消火栓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无室外消火栓： 0分

最终分值：

SB-1*0.04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指标评分标准中“有室外消火

栓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

的”，指室外消火栓系统能满

足基本使用功能，但存在一般

缺陷。如存在室外消火栓无

水、消火栓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等重大缺陷，该系统等同于未

设置。

B-2
室内

消火栓
3%

室内消火栓分值 SB-2：

室内消火栓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有室内消火栓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而未设的： 0分

最终分值：

SB-1*0.03

B-3 灭火器 3%

灭火器分值 SB-3：

灭火器配置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灭火器有配置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未配置灭火器的： 0分

最终分值：

SB-3*0.03

B-4

★

自动喷水

系统
4%

自动喷水系统 SB-4：

自动喷水系统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有设置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而未设的： 0分

最终分值：

SB-4*0.04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建筑的消防安全性能

等级直接判定为Ⅲ级。评分标

准中“有设置但不满足现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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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B

消防安全

设施

(32 分)

术标准的”，指自动喷水系统

能满足基本使用功能，但存在

一般缺陷。如存在喷头无水、

自动喷水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等

重大缺陷，该系统等同于未设

置。

B-5

★
火灾报警 4%

火灾报警分值 SB-5：

火灾报警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置火灾报警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而未设的： 0分

最终分值：

SB-5*0.04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指标评分标准中“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

的”，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能

满足基本使用功能。如存在不

能正常发挥作用的现象，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等同于未设置

B-6 电气线路 3%

电气线路 SB-6：

电气线路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仅供电负荷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仅配电线路未按规范标准敷设或保护的： 50 分

电气线路均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0分

最终分值：

SB-6*0.03

B-7 疏散指示 3%

疏散指示分值 SB-7：

疏散指示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有疏散指示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按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但未设置疏散指示的： 0分

最终分值：

SB-7*0.03

B-8 防烟系统 1.5%

防烟系统分值 SB-8：

防烟系统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有防烟系统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而未设的： 0分

最终分值：

SB-8*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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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B

消防安全

设施

(32 分)

B-9 排烟系统 1.5%

排烟系统分值 SB-9：

排烟系统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有排烟系统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而未设的： 0分

最终分值：

SB-9*0.015

B-10
消防

控制室
3%

消防控制室分值 SB-10：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无需设置的： 100 分

消防控制室设置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有消防控制室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而未设的： 0分

最终分值：

SB-10*0.03

B-11 其他系统 2%

其他系统分值 SB-11：

按现行技术标准无需设置其它系统的： 100 分

按现行技术标准设置了其它系统的： 100 分

设置了其它系统但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50 分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应设置而未设的： 0分

注：其他系统是指避雷设施、气体消防系统等。

最终分值：

SB-11*0.02

C

火灾危险

源控制

(12 分)

C-1

★

危险品

控制
4%

根据保护利用建筑内受存放的危险品类型及储量判断消

防安全性能：

危险品控制值 SC-1=（1-C1*V1*2）*100

其中：C1 为危险品系数，

《建规》中为甲 3、4 项的： C1=5.00

《建规》中为甲 1、2、5、6项的： C1=2.00

《建规》中为乙 1、3、4 项的： C1=0.50

《建规》中为乙 2、5、6 项的： C1=0.25

V1 为危险品体积，单位：立方米（m³）

注：计算结果为负值时，按“0”分取值。

最终分值：

SC-1*0.04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C-2 明火控制 3%

根据建筑内使用明火房间及状态的建筑面积占比，判断消防

安全性能：

C2:明火使用系数：

1）当明火使用区域满足《建规》的防火隔离要求时，

C2=0.5；

最终分值：

SC-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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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C

火灾危险

源控制

(12 分)

2）满足上述条件、且满足《建规》相应的自动喷水及

排风要求时，C2=0.2

3）上述两条之外情况，C2=1.0

明火控制分值 SC-2=（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使用

明火房间建筑面积*5*C2））/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C-3
附近场所

安全性
3%

根据受区域附近存在的易燃、易爆场所影响的区域内建筑的

面积，判断消防安全性能：

附近场所安全性值 SC-3=（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受附近

存在的易燃、易爆场所影响的建筑面积）/保护利用建筑总

面积*100

最终分值：

SC-3*0.03

C-4 防雷性能 2%

保护利用区域内防雷设施满足《建规》要求的建筑面积占

比：

防雷性能值 SC-4=（防雷设施满足《建规》要求的建筑面

积/保护利用建筑总面积）*100

最终分值：

SC-4*0.02

D

消防救

援条件

(10 分)

D-1

★
消防水源 4%

消防水源分值 SD-1：

消防水源满足现行技术标准的： 100 分

设有消防水池但水量不能保证正常使用： 50 分

未设置消防水池、又无可利用消防水源： 0分

最终分值：

SD-1*0.04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D-2 消防站点 3%

消防站点分值 SD-2：

以建筑周边城市消防站为圆心

在其辖区范围内： 100 分

在其辖区范围外： 0分

最终分值：

S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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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指标 权重 指标评分标准（栏目最高分值为 100 分） 分值计算 备注

D-3 消防车道 3%

消防车道分值 SD-3：

满足《建规》消防车道要求： 100 分

一个长边设有小型消防车道： 75 分

一个长边设有微型消防车道： 50 分

一个长边设有消防步道： 25 分

周边无消防道路： 0分

最终分值：

SD-3*0.03

E

消防安

全管理

(12 分)

E-1
消防安全

巡查制度
4%

消防安全巡查制度 SE-1：

根据保护利用建筑日常消防安全巡查制度建设完善情况评

分：

保持日常消防安全巡查并对消防设施及时维修的：100 分

有安全巡查及设施维修，但未满足相关时间要求： 50 分

无日常消防安全巡查以及及时的消防设施维修： 0分

最终分值：

SE-1*0.04

E-2

★

消防安全

管理组织
4%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 SE-2：

根据保护利用区域消防安全管理组织建设完善情况评分：

配备专兼职消防人员，建立明确消防责任制的： 100 分

配备的专兼职消防人员不足，或责任制不明确： 50 分

未配备专兼职消防人员，或未建立消防责任制： 0分

最终分值：

SE-2*0.04

本指标项分值计算为“0”分

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

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

级。

E-3
消防安全

宣传培训
2%

消防安全宣传培训 SE-3：

根据保护利用区域管理方对区域内各单位消防安全宣传培训

员情况评分：

有健全的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制度： 100 分

有消防安全宣传及培训但不全面： 50 分

无消防安全宣传及培训记录： 0分

最终分值：

SE-3*0.02

E-4
消防应急

预案演练
2%

消防应急预案演练 SE-4：

根据保护利用区域管理方制定消防应急预案及开展演练情况

进行评分：

有消防应急预案并开展过演练的： 100 分

消防应急预案内容不完备或缺乏演练： 50 分

无消防应急预案的： 0分

最终分值：

SE-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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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说明：

1、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现状以及方案的消防安全性能可根据本表进行评价；

2、本表“指标评分标准”栏中，同一分值栏中的分值，在评价计分时仅能取其中一个分值，不能累计；

3、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中采取了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后影响指标评分结果的，可将消防安全性能提升技术产生变化的数据带入相应“指标评分

标准”栏中重新计算分值，“指标评分标准”栏最终分值不应大于100分；

4、指标项中带有★者分值计算为0分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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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消防安全性能加强措施对应加分值（最高可加8分）

类别 指标项 防火加强措施 分值 备注

消防水

系统

Tb-1
总建筑面积小于3000m

2
或每层建筑面积均小于1500m

2
的商业、展览、餐饮、旅馆

建筑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

Tb-2

餐厅建筑面积小于1000 m
2
餐饮场所烹饪操作间排油烟罩和烹饪部位设置自动灭火

装置，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按严重危险

等级配置建筑灭火器。

1.5

Tb-3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各楼层配电间增设自动灭火装置。 1.5

消防电气

Tb-4
按现行规范不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建筑内所有场所均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
2

Tb-5 建筑内所有场所均设置火灾疏散照明系统。 1

Tb-6 建筑内所有出线回路均设置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 2

Tb-7 建筑内整体采用IT系统供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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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报告（总分 100 分）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规模

项目地点 项目性质 项目阶段

类 别 A 建筑防火特性（满分 34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A-1 耐火特性 4%

A-2 使用特性 4%

A-3 防火间距 4%

A-4 室外疏散 3%

A-5 安全出口 3%

A-6
室内疏散

宽度
3%

A-7
室内疏散

距离
3%

A-8 防火分隔 3%

A-9 外墙装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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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室内装修 4%

类 别 B 消防安全设施（满分 32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B-1 室外消火栓 4%

B-2 室内消火栓 3%

B-3 灭火器 3%

B-4

★

自动喷水

系统
4%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B-5

★
火灾报警 4%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B-6 电气线路 3%

B-7 疏散指示 3%

B-8 防烟系统 1.5%

B-9 排烟系统 1.5%

B-10 消防控制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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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其他系统 2%

类 别 C 火灾危险源控制（满分 12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C-1
★

危险品控制 4%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C-2 明火控制 3%

C-3
附近场所

安全性
3%

C-4 防雷性能 2%

类 别 D 消防救援条件（满分 10 分） 得 分

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D-1
★

消防水源 4%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D-2 消防站点 3%

D-3 消防车道 3%

类 别 E 消防安全管理（满分 12 分）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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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项 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单项分值 备 注

E-1
消防安全

制度建设
4%

E-2
★

消防安全

管理组织
4%

此项分值为“0”时，

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

接判定为Ⅲ级。

E-3
消防安全

宣传培训
2%

E-4
消防应急

预案演练
2%

类 别 Tb 加强措施加分（满分 8 分） 得 分

指标项 加分措施 单项加分

Tb-1

Tb-2

Tb-3

Tb-4

Tb-5

Tb-6

T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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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能

总分

基础评价

得分

加强措施

加分

消防安全

状态

继续提升

建议

表B-3说明：

1、本表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筑依据表B-1进行消防安全性能的结果记录；

2、“指标评分”栏中可注明计算过程，例：A-2指标评分=(3000*1.0+4000*0.6+2500*0.2) *100/9500=62.11；（其中：3000为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

筑面积，4000为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面积，2500为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面积，9500为保护利用区域内建筑总面积。）

3、本表“单项分值”为“指标评分”乘“权重”；

4、“指标项”中带有★者的“指标评分”分值为“0”分时，则该保护利用项目的消防安全性能等级直接判定为Ⅲ级。

5、本表中，各类别的“得分”为该类别的“单项分值”之和；

6、本表中“安全性能总分”为“基础评价得分”与“加强措施加分”之和；“安全水平总分”的分值大于100时按100取值；

7、“加强措施加分”中的取值，根据所采取的加强措施，按表B-2取值，加分大于8时按8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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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人员密集场所说明示意图

人

员

密

集

场

所

人员聚集的室内场所，包括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

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

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

场所等。

公

众

聚

集

场

所

面对公众开放，具有商业经营性质的室内场所，包括宾馆、饭店、商场、集贸

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

公共娱乐场所等。

公

共

娱

乐

场

所

具有文化娱乐、健身休闲功能并向公众开放的室内场所，包括影剧院、

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舞厅、卡拉OK厅等歌舞娱乐场所，具有娱

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酒吧和餐饮场所，游艺、游乐场所和保龄球

馆、旱冰场、桑拿等娱乐、健身、休闲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歌舞

娱乐

放映

游艺

场所

根据《建规》5.4.9条文解释，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为歌厅、

舞厅、录像厅、夜总会、卡拉OK厅和具有卡拉OK功能的餐厅或包

房、各类游艺厅、桑拿浴室的休息室和具有桑拿服务功能的客房、

网吧等场所，包括足疗店，不包括电影院和剧场的观众厅。

注: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回复(建规字

[2019]1号):足疗店消防设计应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处理。

注：“附录C：人员密集场所说明示意图”引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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